
台经先基〔2008〕90号


关于组织申报2007年度市先进制造业
基地建设奖励资金的通知
椒江、黄岩、路桥区工经（经贸）局、财政局，台州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财政局：

为深入实施“工业立市”战略，加快推进全市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加大对汽车摩托车、缝制设备、医药化工、家用电器、塑料模具等主导行业的扶持力度，充分发挥财政政策调整经济、产业结构作用，积极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提高综合竞争力，根据市政府有关政策意见，现就2007年度市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奖励资金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奖励范围
按《关于推进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若干意见》(台政发〔2004〕
48号)和《关于加快我市五大主导行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台政发〔2004〕63号）规定兑现的资金奖励，主要范围是：

（一）企业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发明专利并形成产业化后，当年该专利产品新增增值税超过100万元的课题组。

（二）对获得国家级“之都”（基地、城、乡）等称号作出贡献的组织单位。

（三）五大主导行业

1、汽车摩托车行业：进入国家发改委公告并在本地开始批量生产的汽车、摩托车新车型（不含拓展车型）；开发成功国家确认的60种关键零部件；企业获得ISO/TS16949认证证书。

2、缝制设备行业：研发出省级以上（含省级）的新产品，并在本地投入批量生产；在全市上年度入库税收排名前五位的零部件龙头企业（由市经委认定）进行技术改造，对其新设备投入给予5个百分点贴息。
3、医药化工行业：药品开发成功并获得国家一、二类新药证书和生产批准文号；原料药或制剂获得生产批准文号；产品获得FDA认证证书、COS注册证书（同一产品获不同认证的不重复计奖）；医疗器械通过CE认证证书。

4、塑料模具行业：经中国模具协会评审达到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模具。
5、家用电器行业：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设立省级以上企业
技术中心（研发中心），研发成功在台州产业化且当年新增增值
税超过100万元。

奖励项目获得时限为200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

奖励资金兑现按现行财政体制执行。

二、提供材料

（一）企业填写台州市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奖励资金申请表；

（二）发明专利需提供专利证书复印件及该专利产品当年新增增值税专项审计报告；

（三）国家级“之都”（基地、城、乡）需提供国家有关单位批文等证明材料复印件；

（四）五大主导行业

1、汽车摩托车行业：新车型需提供国家发改委公告及主要产品产量报表复印件；开发成功关键零部件需提供有关证明材料复印件；企业获得ISO/TS16949认证需提供证书复印件；

2、缝制设备行业：省级以上（含省级）新产品需提供有关证明材料及主要产品产量报表复印件；由市经委认定的零部件龙头企业需提供相关年度纳税证明及新设备投入审计报告。
3、医药化工行业：药品开发成功并获得国家一、二类新药证书和生产批准文号的需提供有关证书和批文复印件；原料药、制剂获得生产批准文号的需提供批件复印件；产品获得FDA认证及COS注册需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医疗器械CE认证需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
4、塑料模具行业：国际、国内先进水平模具需提供中国模具
协会有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5、家用电器行业：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设立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研发中心）需提供相关批文复印件及当年新增增值税清单；

（五）奖励范围第（一）、（二）点涉及项目需提供项目实施及绩效总结报告；

（六）企业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七）其它需提供的材料。

以上材料要求一式二份，市经委和市财政各一份。
三、申报程序

（一）椒江、黄岩、路桥区企业将有关申报材料按行政隶属关系向同级工经（经贸）局、财政局同时提出申请；台州经济开发区企业向台州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财政局提出申请。
（二）椒江、黄岩、路桥区企业申报材料经联合审核同意后，由区工经（经贸）局、财政局联合行文分别上报市经委、市财政局；台州经济开发区企业申报材料经审核同意后，由台州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财政局联合行文上报市经委、市财政局。申请文件要求附台州市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奖励资金汇总表等相关证明材料。市级行业协会直接向市经委、市财政局申报
四、申报时限

从发文之日起至2008年6月5日为止。对申报时间逾期、材料不全、依据不充分的企业或单位，将不予受理。

五、违规责任

在申报过程中，严禁弄虚作假骗取财政专项资金，一经发现除由财政部门全额追回奖励资金外，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触犯法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同时在三年内取消该单位申报财政专项资金的资格。

请椒江、黄岩、路桥工经（经贸）局、财政局以及台州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财政局指导帮助企业编制申报材料，严格把好审核关，提供完整的证明材料，按时保质做好申报工作。各有关单位可登陆台州经委网（www.tzsjw.gov.cn）或台州财税网（www.tzcs.gov.cn）浏览下载本文电子文档。
联系人：徐涛（市经委）

联系电话：88510935，13357618822

联系人：邵洁（市财政局）

联系电话：88207108，13906578576
附件：1、台州市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奖励资金汇总表

2、台州市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奖励资金申请表

台州市经济委员会            台州市财政局

           二○○八年五月五日

附件1：

台州市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奖励资金汇总表（样表）

	序号
	申请资金项目名称
	获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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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台州市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奖励资金申请表

   金额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盖    章)
	通讯地址
	

	项目名称
	
	获得时间
	年    月    日

	法人代表
	
	电话
	
	联系人
	
	手机
	

	E-mail
	
	产品本地生产量
	

	该产品当年新增增值税额
	
	申  请
补助额
	

	产品(零部件)先进性
	□国家级认证或鉴定    □省级认证或鉴定     □国家级新产品
□省级新产品          □其他

	申请
理由
	(注明符合政策条目)

	项目实施及绩效评估总结
	(可另附页)

	区财政局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工经(经贸)局、台州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1、“该产品当年新增增值税额”一栏为奖励范围第（一）点和第（三）点第5小点涉及项目需填写内容；

2、“产品本地生产量”一栏为奖励范围第（三）点第1、2小点涉及项目需填写内容；

3、“产品（零部件）先进性”一栏为奖励范围第（三）点第2、4小点涉及项目需填写内容；
4、“申请理由”请按台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若干意见》(台政发〔2004〕48号)和《关于加快我市五大主导行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台政发〔2004〕63号）文件规定注明符合政策条目，文件可登陆市经委网站（www.tzsjw.gov.cn）查询；
       5、“项目实施及绩效评估总结”一栏为奖励范围第（一）、（二）点涉及项目填写。
主题词：综合  奖励资金  申报  通知
抄送：省经贸委，市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办公室
台州市经济委员会办公室                 2008年5月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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